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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关于切实做好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

落户安置工作的通知
渝民发〔2020〕20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重庆高新区公

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民政局，有关直属单位：

为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有效

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权益，根据民政部等 11

部委《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

升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0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现就切实做好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安置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对象范围

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在救助管理机构、托养机构和医

疗机构内生活超过 3 个月以上，且通过各种方式寻亲无果的正在

接受救助的人员。

二、落户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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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以第一发现地为落户安置地，发现地确实无法提供有

效照料服务的，在为其办理户籍登记后，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

方式异地开展照料服务。

三、安置机构和安置方式

根据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状况等情况，

分类安置到当地老人、儿童、残疾人等公办福利机构。本地无公

办福利机构的，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安置到有照料护理康

复能力的民办福利机构，由安置单位与民办福利机构签订服务协

议，明确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，民政等相关部门应依法依规履行

监督管理和保障职能；未成年的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安置

按照《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办理。

四、安置流程

（一）在民政服务机构安置的，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1.由救助管理机构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落户安置申请；

2.民政部门组织相关单位讨论、决定具体落户安置办法；

3.落户安置人员体检；

4.移交受助人员及资料；

5.安置单位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登记；

6.救助管理机构办理离站手续。

（二）在非民政服务机构安置的，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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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由救助管理机构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落户安置申请；

2.民政部门向当地政府上报落户安置报告；

3.当地政府召集相关部门讨论、决定落户安置具体办法；

4.落户安置人员体检；

5.移交受助人员及资料；

6.安置单位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登记；

7.救助管理机构办理离站手续。

五、政策衔接

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安置后，不再继续享受流浪乞讨

人员救助相关政策，但原送出救助管理机构应继续负责为其提供

寻亲和护送返籍服务。安置机构应帮助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

低保、特困、孤儿、残疾人、基本医疗等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政

策保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区县要认真落实《重庆市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

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在今年集中开

展一次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行动，出台相应安置政策，切实消

化本地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存量，并形成长效安置机制。

已经落户安置的人员，经过查询确认原身份和户籍的，安置

单位应及时申请注销登记户口，协调送入救助管理机构，帮助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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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乡。

重庆市民政局

2020 年 9 月 25 日


